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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完成公司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西藏天路” ）于2018年12月6日披露了《西

藏天路关于通过协议转让及参与定向增发收购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51%股份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25号），拟以现金14,017.26万元收购重庆咸通乘风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咸通乘风” ）、陈先勇、嘉兴臻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宁波君润科胜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等四名股东（以下合称“转让方” ）持有的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重交再生” ）40%股权并以5.33元/股的价格认购重交再生定向增发的14,750,

000股股票。 本次交易完成后，西藏天路持有重交再生51%的股权，重交再生成为西藏天路的

控股子公司。

重交再生40%股份转让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于2019年10月28日正式完成，详见公司于

2019年10月29日披露的《西藏天路关于通过协议转让及参与定向增发收购重庆重交再生资源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51%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59号）。

重交再生向公司定向发行新增的1,475.00万股股份已于2020年3月2日完成登记， 并于

2020年3月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4日披露

的 《西藏天路关于通过协议转让及参与定向增发收购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1%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号）。

根据公司与前述转让方签署的《西藏天路与重庆咸通乘风实业有限公司、陈先勇、嘉兴臻

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宁波君润科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在咸通乘风及陈先勇根据相关条

款约定收到全部股份转让对价后的6个月内，应分别将其完税后股份转让对价的50%全部用于

购买西藏天路股票并实施完毕，股票购买方式可为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西藏天路同

意， 咸通乘风及陈先勇在上述限定期限内合计购买西藏天路股票的金额不低于其完税后股份

转让对价的50%，即代表咸通乘风及陈先勇履行了上述股票购买义务。在咸通乘风及陈先勇根

据上述条款的约定购买西藏天路股票完毕后，其应分别以书面方式通知西藏天路，并于十五个

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该部分股票的限售登记手续。

咸通乘风及陈先勇根据上述条款的约定购买的西藏天路股票应按照以下规则分批解锁：

第一期：在业绩承诺期第二年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解锁60%；第二期：在业绩承诺期第三

年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解锁40%。 在满足上述锁定期的同时，第二期解锁股份需待咸通

乘风及陈先勇完成业绩补偿义务（如有）后方能执行解锁。 未经西藏天路书面同意，在上述股

票解锁前，咸通乘风及陈先勇也不得质押或以其他形式处置所持有的西藏天路的该等股票。

截至2019年12月9日， 咸通乘风及陈先勇已收到全部股份转让对价， 完税后金额为6,

765.28万元。

公司于近日收到咸通乘风和陈先勇发来的书面通知，截至2020年6月1日，咸通乘风和陈

先勇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形式合计购买502.00万股公司股票， 合计购买金额为3,386.34万

元，已超过其合计完税后股份转让对价的50%。 咸通乘风和陈先勇前述股票购买行为符合《股

份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 后续咸通乘风和陈先勇将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该部分股票的限

售义务。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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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万年青” ）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万青转债” 或“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60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

发行公告已刊登在2020年6月1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现将本次发

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本次共发行人民币10.00亿元万青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1,000万张，

按面值发行。

2、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配

售比例约为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86%。 本次可转债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日，T-1日）收市

后登记在册的持有“万年青” 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1.2541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

转换为可转债张数。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采用网上配售，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080789” ，配售简称为“万青配债” 。 原股东除可参加

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发行人现有A股总股本797,373,678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A股股东可

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9,999,863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86%。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或“登记公司” ）配股业务指引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

张的优先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

达到最小记账单位为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4、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0.00亿元的部分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 ）包销。

本次发行包销基数为10.00亿元。 国泰君安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

果和包销金额，国泰君安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

额为3.00亿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国泰君安将启动内部风险评估程

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国泰君安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额

包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国泰君

安和发行人将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5、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070789” ，申购简称

为“万青发债” 。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

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申

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

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不得

超资产规模申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

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6、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2日（T-1日），该日收市后在

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7、社会公众投资者在2020年6月3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原股

东在2020年6月3日（T日）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配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

量足额缴付资金。

8、本次发行的万青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万青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

易。 本次可转债转股股份仅来源于新增股份。

9、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债券代码为“127017” ，债券简称“万青转债” 。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购时间为2020年6月3日 （T日）9:

15—11:30，13:00—15:00。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A股股份数按每股配售1.2541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

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原股东持有的“万年青”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

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在

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

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0年6月3日（T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9:15—11:30，13: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

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

同。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

与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

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申购日当日，网上投资者不需缴纳资金。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 深交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每1手

（10张，1,000元）确定一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

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1手万青转债。 网上投资者应根据2020年6月5日（T+2日）公布的中

签结果，确保其资金账户在该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

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0.00亿元的部分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承销协议全额包销。

本次发行包销基数为10.00亿元。 国泰君安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

和包销金额，国泰君安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

为3.00亿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国泰君安将启动内部风险评估程序，

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国泰君安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额包销

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国泰君安和

发行人将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399号万年青科技园

联系电话：0791-88120789

联系人：证券部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电话：021-3867688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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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合体中标郑州市上街区城市管理局

郑州市上街区第三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的《郑州市上街区城市管理局郑州市上街区第三污水处

理厂PPP项目中标结果公告》，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开源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环保” ）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方。该项目的招标人

为郑州市上街区城市管理局，招标代理机构为河南省至诚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近日，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与开源环保组成联合体参与了《郑州市上街区第三污水

处理厂PPP项目》的投标。 2020年6月2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示了郑州市上街区第三污

水 处 理 厂 PPP 项 目 中 标 结 果 公 告 （http://zzsggzy.

com/zfcg/005003/20200602/4c8d92f1-0470-4fb3-a114-0462aa179e28.html），确认由公

司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与开源环保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中标方， 联合体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2.97元/立方米，含税价。

一、招标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郑州市上街区第三污水处理厂PPP项目。

（二）评标日期：2020年5月20日。

（三）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四）项目概况：郑州市上街区第三污水处理厂项目总规模6.0万吨/天，本次采用PPP模式

实施的为项目一期工程，即郑州市上街区第三污水处理厂PPP项目。 本项目建设污水处理厂1

座，规模为3.0万吨/天，设计出水水质为类地表水Ⅲ类标准。 污水处理工艺采用“FCR工艺+磁

混凝沉淀+臭氧催化氧化+纤维转盘过滤+加氯消毒” 的污水处理工艺，处理后的尾水通过出

水管道及排放口排入河道；污泥处理工艺采用“重力浓缩+机械脱水+除湿低温干化” 处理工

艺，处理后的颗粒污泥外运处置。 主要新建构筑物：粗格栅及提升泵房、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

FCR反应池、二沉池、磁混凝沉淀池、臭氧催化氧化池、纤维转盘滤池、接触消毒池、重力浓缩

池、储泥池、生物除臭滤池1#和生物除臭滤池2#。 主要新建建筑物：综合楼、鼓风机房及变配电

间、仓库及机修车间、水源热泵房、加氯加药间、射流泵房、臭氧车间、液氧站和污泥车间。

（五）项目合作期限：本项目合作期限暂定为30年（其中包括建设期2年，运营维护期28

年，如建设期调整，则合作期相应调整，运营维护期不变）。

（六）项目总投资：项目总投资约为23027万元，本项目拟由中标社会资本单独出资成立

项目公司，社会资本持有项目公司100%股权，项目资本金要求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35%，其他

资金可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

（七） 项目规模： 郑州市上街区第三污水处理厂总处理规模6.0万吨/天 （一期3.0万吨/

天）。 出水达到类地表水Ⅲ类标准。

（八）项目地点：该项目位于郑州市上街区西北部，陇海铁路线南侧50米、昆仑路以西150

米、汜水河东岸地块内。 总占地面积5.99公顷（其中一期占地面积5.36公顷，二期预留占地面积

0.63公顷）。

（九）项目运作模式：本项目拟采取设计-建设-运营-移交（DBOT）的运作方式。 合作期

限内，由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设计、投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并获得污水处理服务费。 合作

期满后，项目公司将项目设施按照移交标准无偿移交给项目实施机构或政府指定的其他机构。

（十）项目回报机制：本项目的投资回报机制为政府付费。 项目公司按照经批准的设计文

件完成郑州市上街区第三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建设，并经验收合格后，为本项目服务范围内提供

污水处理服务。运营期内，项目公司根据污水处理情况及绩效考核结果获得政府支付的污水处

理服务费。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如本项目取得中标通知书、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

三、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由于本项目目前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公司将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及时披露项目中标

的有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日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精装”、“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８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７９３

号文核准。 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根据《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

工业区十栋

３

楼主持了中天精装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６１５７

、

１１５７

末“

５

”位数

４１４８５

、

６１４８５

、

８１４８５

、

０１４８５

、

２１４８５

、

３３９７３

、

８３９７３

末“

６

”位数

５３４２７８

末“

８

”位数

８１９１５２４１

末“

９

”位数

１２９４８９６２４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天精装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６８

，

１３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中天精装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

日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精装”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３

，

７８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７９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

３

，

７８５．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７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１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５２

元

／

股。根据《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８

，

３０２．１７８４３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８．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４０６．５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

９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１０１３２０７％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

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

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２

，

９８２

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１５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５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个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２

，

９７７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１４６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

，

２１９

，

３７０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价格（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１

杭州龙旗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龙旗科技有限公司

－

龙

旗东升一期私募投资基金

２４．５２ ２００

２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５２ ２００

３

黎燕 黎燕

２４．５２ ２００

４

彭汉光 彭汉光

２４．５２ ２００

５

郑帼芳 郑帼芳

２４．５２ ２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

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５０１

，

７３０ ４１．１５％ ２

，

４５８

，

５０５ ６４．９５％ ０．０４９０００５６％

Ｂ

类投资者

４０

，

２００ ３．３０％ １９５

，

１７１ ５．１６％ ０．０４８５５０００％

Ｃ

类投资者

６７７

，

４４０ ５５．５６％ １

，

１３１

，

３２４ ２９．８９％ ０．０１６６９９９９％

合计

１

，

２１９

，

３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７８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０４０６２％

注：类别中

Ａ

类投资者指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

Ｂ

类投

资者指年金和保险资金类投资者；

Ｃ

类投资者指除

Ａ

类和

Ｂ

类之外其他类型的投资

者。

Ａ

、

Ｂ

、

Ｃ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股数占总有效申购数量比例合计不为

１００％

系四舍五

入尾差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２８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

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

日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９４１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１２

，

１０８．３４

万股，约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３７．３４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６．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

，

１３６．８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３４．２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４

日（

Ｔ－１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

日

股票代码：

603766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2020-037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了公司2019年年

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于2019年6月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 《关于对隆鑫通用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649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该问询函的具体内容如下：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

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的规

定，请你公司从生产经营、资产减值损失、财务信息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生产经营

1.关于国外业务。年报显示，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6.50亿元，其中国外收入62.26

亿元，同比下降0.9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2.81亿元、下降20.23%，主要系

收到的出口退税同比减少及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所致。其中，两轮摩托车、三轮摩托车分别实

现出口创汇4.63亿美元、0.54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2.99%、18.32%。 公司年报披露，2019年我

国摩托车出口销售712万辆，同比下降2.52%。

请公司：（1）分产品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外销的主要客户名称及类型、销售金额、销售模

式、结算政策、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说明出口收入与退税情况的匹配性；（2）补充披露出口销

售的摩托车类型、数量、金额，结合自身经营优势、同行业公司经营情况，说明公司摩托车出口

收入变动情况与行业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结合对公司境外销售

收入执行的审计程序发表意见。

2.关于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年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22.05亿元，委托理财余额

6.91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在关联方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富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按币种单日存款最高余额约为4.10亿元人民币、5192.41万美元， 委托理财单日最高余额

3.5亿元。 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8.79亿元，同比增长73.37%；长期借款余额1.14亿元，同

比增长143.53%。 年报显示，公司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为3.5%-4.2%，长期借款利率为 2.75%

-7.05%。

请公司：（1）说明是否就在关联方银行存款及购买理财事项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相关资金的具体去向，是否存在限定用途或其他未披露的安排；（2）说明各项借款的

金额、利率及用途，对比委托理财收益率，说明在货币资金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新增借款的原因

及合理性；（3）补充披露货币资金的实际存放及受限情况，结合控股股东等关联方在相关银

行开展的业务，核实是否存在与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形，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

际使用的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结合审计程序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3.关于在建工程。年报显示，公司在建工程中有多个产能提升项目。报告期内，共计增加投

入5.99亿元，合计转入固定资产7.70亿元。 其中，道路用大排量发动机产能建设项目（以下简

称路用发动机产能项目） 预算1.43亿元， 转入固定资产1.09亿元， 工程投入占预算比例为

56.82%；四轮低速电动车产能提升项目预算2.78亿元，本期增加0.47亿元，转入固定资产0.94

亿元。年报显示，除摩托车外，公司摩托车发动机、通用机械产品、四轮低速电动车产销量均有

所下滑，其中四轮低速电动车产量、销量分别同比下降52.01%、48.47%。

请公司：（1）结合相关产品市场需求、行业产销情况、现有产能利用率、报告期内转固的

具体项目及新增产能情况等，说明公司大规模建设产能提升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2）核实

道路用发动机产能项目2019年期初余额0.71亿元与2018年年报披露期末余额0.05亿元不一

致的原因、累计投入占比是否准确，并作相应更正；（3）结合前期在建工程的实际建设及投入

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对部分项目转固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二、关于资产减值损失

年报显示，公司2019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6.23亿元，同比下降32.25%，主要由于报告期内

资产减值损失3.63亿元。 其中，对收购山东丽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丽驰）、

遵义金业机械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业机械）、意大利 CMD� 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共计 2.88亿元，对山东丽驰的磨具资产计提减值6135.87�万元。

4.关于山东丽驰。 报告期内，公司对收购山东丽驰形成的3.69亿元商誉计提1.56亿元减

值，对出现减产、停产车辆对应的模具计提减值准备 6135.87万元。 根据近三年年报，2017年

-2019年，山东丽驰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3.07亿元、10.44亿元、4.89亿元，净利润0.68亿元、0.55

亿元、-1.01亿元，业绩持续下滑。 根据公司于2019年6月披露的对我部2018年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虽然山东丽驰销售规模下滑，但考虑到四轮低速电动车国家标准及政策的出台将规范

和促进行业发展，且山东丽驰向新能源商用车转型升级落地，2018年未计提商誉减值。公司本

期对山东丽驰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预测其2020-2024年的平均销售收入增长率为37.88%。

请公司：（1）结合山东丽驰业绩持续下滑的实际情况，本期和上期评估假设、关键参数的

选取差异，说明前期现金流量的预测及未发生减值的判断是否审慎合理；（2）结合行业情况、

历年业绩及后续规划，补充披露本期评估中确定山东丽驰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具体依据，商誉

减值计提金额确定的合理性；（3）说明本期计提资产减值的模具对应车型减产、停产的具体

情况，结合资产减值迹象出现的时点说明减值计提是否及时、本期计提是否合理。请年审会计

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5.关于金业机械。 报告期内，公司对收购金业机械形成的2.94亿元商誉计提0.93亿元减

值。根据公司公告，金业机械2019年实现净利润3116.24万元，未达承诺数5500万元，主要由于

部分原定于2019年批量生产的产品因客户需求变化、技术未达标等未能批量供货。苏黎等3名

交易对方应合计向公司支付7364.09元现金补偿， 截至2020年6月3日仍有2076.81万元未支

付。 年报显示，期末公司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金额0.41亿元，主要是金业机械因存在安全隐患

尚未投入使用的新厂房，报告期内计提折旧，未计提减值准备。

请公司：（1）补充披露收购金业机械时资产评估的重要假设、关键参数的选取与本期评

估的差异，说明前期评估是否充分考虑了客户需求变化、产品无法按期量产的风险，业绩承诺

及交易价格的确定是否审慎；（2）结合业绩补偿义务人资信情况、资金筹措进展及支付安排，

分析履约风险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3）结合金业机械经营情况、技术开发情况、在手订单

等， 说明本期评估采用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及利润率等关键参数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4）结

合闲置资产的使用情况、修整安排等，说明未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请资产评

估机构就（1）发表意见，请会计师事务所就（3）、（4）发表意见。

6.关于意大利CMD。 报告期内，公司对收购意大利CMD形成的1.43亿元商誉计提0.38亿

元减值。 根据近三年年报，意大利CMD2017年-2019年主营收入分别为2.47亿元、2.53亿元、

2.52亿元，净利润分别为0.22亿元、0.17亿元、0.04亿元。 相关公告显示，意大利CMD效益不达

预期主要是由于客户菲亚特集团逐步收回部分毛利率较高的商用车发动机铸铁零部件加工

业务所致。

请公司：（1）补充披露意大利CMD公司的主要产品、客户、对应销售收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说明商用车发动机铸铁零部件等产品是否存在单一客户依赖的情形；（2）结合菲亚特

集团开始减少相关订单的时间、相关沟通过程，说明公司前期减值测试的主要假设和关键参

数选取是否审慎；（3）结合以上有关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对其商誉减值计提的合理性。请年审

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三、其他财务信息

7.关于主要客户销售情况。 年报显示，2019年度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金额 34.65亿元，占

营业总收入的32.53%。 其中，第一大客户销售额16.52亿元，同比增加8.51亿元。 根据公司于

2019年6月披露的对我部问询的回复，2018年公司摩托车业务对客户OPERADORAS� EN�

SERVICIOS� COMERCIALES� S.A� DE� C.V销售收入13.62亿元，已超过2018年年报披露的

对第一大客户销售额8.01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摩托车业务前述客户的基本信息，包括主要业务、资产规模及实控

人等， 结合终端市场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客户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2） 说明

2018年年度报告中第一大客户销售金额与问询函回复公告披露存在差异的原因，相关信息披

露是否真实准确，并作相应更正。 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8.关于员工人数。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员工总数8857人，同比减少958人。 其中，生产

人员减少845人，同比下降12.83%，销售人员减少132人，同比下降19.05%。 请公司结合业务开

展情况、未来经营计划，说明生产及销售人员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9.关于收购少数股权。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以1.95亿元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威能机电

有限公司15%的股权，将支付金额列报为投资活动相关的现金流量，请公司核实相关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

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 并于2020年6月9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

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日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准备答复工作，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

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002925

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52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盈趣科技” ）于2019年6月5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43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7日、2019年6月11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67）等相关公告。

截至2020年6月2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 ）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1、2019年6月12日， 公司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并于2019年6月13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8），

详见公司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根据《回购细则》等有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3日、2019年8月2日、

2019年8月9日、2019年9月3日、2019年10月8日、2019年11月5日、2019年12月3日、2020年1月

2日、2020年2月4日、2020年3月3日、2020年4月2日、2020年5月6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的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9-073、2019-083、2019-084、2019-099、2019-113、

2019-119、2019-121、2020-001、2020-005、2020-010、2020-031、2020-042）。以上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截至2020年6月2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数量共计2,707,47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9%，最高成交价为40.03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32.9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01,314,348.30元（不含交易费用）。 至此，公司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以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符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的

议案》及《回购报告书》的相关规定，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

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后，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约能力和未来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

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前一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持股变动

人姓名

持股变动人与公司

的关系

变动日期 交易方式

变动

方向

变动数

量（股）

变动原因

黄育宾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林松华之配偶

2019/06/12 集中竞价 增持 1,200

对公司持续稳健发

展的信心

杨明

董事、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2019/06/21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减持 20,000

2018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期回购注销

王战庆 董事、副总经理 2019/06/21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减持 10,000

林先锋 董事、副总经理 2019/06/21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减持 20,000

李金苗 财务总监 2019/06/21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减持 20,000

杨明

董事、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2019/09/20 授予限制性股票 增持 5,000

2018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部分授予

王战庆 董事、副总经理 2019/09/20 授予限制性股票 增持 5,000

林先锋 董事、副总经理 2019/09/20 授予限制性股票 增持 5,000

张华艳

公司监事胡海荣之

配偶

2019/12/18 集中竞价 减持 27,600 个人资金需求

上述情况符合公司回购方案中披露的减持计划。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述期间等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根据《回购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暂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

回购股份过户之前，回购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

等权利。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

的方案的议案》相关规定，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若公司在股份

回购完成后未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 未授出或转让的部分股份将依

法予以注销。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回购股份数量共计2,707,470股。 截至本公告日，该

等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目

前相关方案尚未制定与实施，公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按照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本结构计算，则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带来的变动情况如下：

1、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则公司总股本没有

变动，预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变动后

数量（股） 占比（%） 数量（万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292,203,042 63.78 +2,707,470 294,910,512 64.37

二、无限售流通股 165,925,358 36.22 -2,707,470 163,217,888 35.63

三、总股本 458,128,400 100.00 0 458,128,400 100.00

2、假设股权激励计划因各种不可抗力未能成功实施而相应注销全部回购股份，则公司总

股本将减少2,707,470股，预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变动后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292,203,042 63.78 0 292,203,042 64.16

二、无限售流通股 165,925,358 36.22 -2,707,470 163,217,888 35.84

三、总股本 458,128,400 100.00 -2,707,470 455,420,930 100.00

七、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的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回购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年6月12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为11,090,000股。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日


